
 

 

 

一、组织架构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MEM 联合会干部竞选暂行规定

为了进一步完善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MEM 联合会（简称：

机动学院 MEM 联合会）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 MEM 项目研究生在

自主管理中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广大同学，同时实现我院 MEM 项目学

生工作不断创新，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特此对机动学院 MEM 研联干

部换届工作做出以下暂行规定。

1. MEM 联合会成员包括主席、副主席、社团社长；

2. 主席团由 5 人组成，设主席 1 名，副主席 4 名；

3. 社团一般由 1 名社长，2 名副社长组成；

4. 目前社团由演讲社、读书社、篮球社、羽毛球社、行研社

（筹建）组成，

5. MEM 联合会成员人数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二、竞选条件

1. 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较高的政治

觉悟；

2. 遵纪守法，有修养，讲诚信，未受到过任何处分。

3. 勤于学习，成绩优良，能很好地协调学习和工作的关系。

4. 热爱学生工作，热心为同学服务，团结同学，有责任感。

5. 密切联系学生，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深入了解同学意见建

议，主动反映同学思想动态。



6. 勇于创新，主动出谋划策，对学生工作现状及发展有自己独到

的认识，善于开展学生工作。 

7. 甘于奉献、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办事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学生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三、竞选办法 

 

 

 

 

 

 

 

本暂行条例自 2021年 10月起实施，具体由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负责解释。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 

2021年 10月 

MEM 联合会成员竞选工作本着“民主、公开、平等、透

明”的原则进行，一般于每学年第一学期 10 月启动。

1. MEM 联合会主席在副主席中推选产生。副主席在研一、

研二同学中竞争产生，原任优先考虑。原则上，三年级的同学不再担

任。

2. 选举流程：通过自荐方式成为候选人，经审核具备资格后，

在 MEM 联合会全体委员、及各班级代表中进行投票初选，并由

中心教师组织竞选答辩后，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

3. 补选：出现委员缺额，根据委员组成结构，将经过推选补

齐。

4. 新社团成立由 MEM 联合会主席团和 MEM 项目中心老师

审议决定。社团社长由各社团自行推选产生。


